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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钱不还为哪般

某镇有一座 #鬼修城 $%相传当

年王莽赶刘秀时%刘秀落难于此%众

神夜间堆起一座高达数米的土堆来

保护他%刘秀才幸免于难& 后人便在

该土堆上建起了庙宇% 赶庙会的人

山人海& 位于该镇某村的村民李某

和师某%认为组建马戏团可以赚钱%
于是% 两人经过协商% 于 !""# 年 $
月 %& 日组建创办了’春秋马戏团(%
因缺乏流动资金% 李某和师某便向

该镇另一村村民张某夫妇借款

’(((( 元%并出具了一份借条%内容

为)借条%今借到张某现金壹万元整

*!((((+%$ 月 )& 日至 !) 月 )& 日 %
借款人李某,师某& (起初%春秋马戏

团生意不错%确实嫌了不少钱& 然而

好景不长% 由于该马戏团内部管理

混乱%不久便出现了亏损%最后马戏

团被迫解散& 张某夫妇多次找李某,
师某两人还款% 但两人借故一拖再

拖& 无奈%张某夫妇遂诉至法院%要

求两李某, 师某还款 !(((( 元并支
付利息& 然而% 此时被告李某却辩

称%原告诉称的理由不实%原告也是

我们马戏团的合伙人之一% 马戏团

的亏损也应由原告承担一部分责

任& 另外%原告的该笔账在马戏团解

散时已分摊给被告师某来偿还%而

不应由我来承担还款责任& 因此%原

告诉我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和主张

不成立%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&

界限分明不容糊弄

法院审理后认为%被告李某,师

某向原告借款 ! (((( 元%事实清楚%
证据确凿充分%被告不还无理%原告

要求二被告偿还欠款 !(((( 元的诉
讼请求%应予支持& 被告李某辩称原

告也是合伙人之一% 其也应承担合

伙期间的债务% 以及原告的该笔账

应由另一被告师某偿还的主张和理

由% 因被告提供不出相关证据或提

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%
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% 故法院不予

支持& 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利

息的请求%因原,被告双方未明确约

定% 原告又举不出相关证据加以证

明%法院对此也不予支持& 引起此纠

纷%二被告应承担完全的责任& 故依

据 -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.第

!($ 条,-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.第
)!! 条第 ! 款,-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.第 !*( 条之规定%判决被
告李某, 师某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

律效力之日起 ’( 日内偿还原告借
款 ’(((( 元/原,被告的其他请求不
予支持0
一审宣判后%被告李某不服%以

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% 原告也是

)春秋马戏团$的合伙人之一%原审

认定的借条项下的款是原告的投资

款%不是上诉人向其借款为由%向当

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&
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%原

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%处理正确%上

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% 法院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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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支持! 遂依据"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#第 +,- 条第 + 款第$+%项
之规定&判决驳回上诉&维持原判!

’法律分析(

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 &
一是原告方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

纷&被告借钱不还无理&依法应予偿

还) 二是被告方认为本案系合伙纠

纷& 原告方所主张的借款一万元的

事实& 实际上是原告方作为合伙人

之一而投资的款项& 合伙期间所负

的债务也应由原告方来分担! 本案

是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& 应具体

情况具体分析!

一*何为个人合伙经营

我国民法通则第 !" 条对个人
合伙作了明确的规定& 即个人合伙

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& 各自

提供资金*实物*技术等&合伙经营*
共同劳动! 由此条可知&个人合伙具

有以下四种特征+ 一是个人合伙是

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基于出资而形成

的经营体&这种合伙以互为出资&共

同经营为目的&合伙人投入的财产&
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& 合伙人

的出资&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&出资

财产只能由合伙人共同作其所有

人)二是个人合伙依合伙合同形式&
它是基于合伙人的意思表示产生)
三是合伙人共同劳动&共同经营&但

这并不是说出资人必须都共同劳动

和共同经营& 对于那些仅出资而不

劳动也不经营的出资人& 但参与盈

余分配的&也视为合伙人)四是合伙

人对于合伙债务负有无限和连带责

任&合伙人对于合伙期间的债务&对

外承担的是无限和连带责任& 但各

合伙人之间& 仍按份额或平等地分

配该责任! 结合本案来看&被告庭审

中辩称原告也是,春秋马戏团-的投

资人之一& 其合伙债务也应由原告

方分担责任的主张& 从被告李某提

供的一份内部债务分摊协议书上

看& 该协议书并没有显示出原告方

是投资人& 只是说原告方的债务由

另一被告师某来承担! 此协议只是

被告师李二人的内部约定& 如果此

协议得到了债权人的同意或认可&
则该约定对原告方是有效的& 否则

无效! 因为合伙人之间的约定&对合

伙人而言有效& 对外则不能对抗不

知情的善意第三人! 本案中&二被告

提供不出相应的证据证明此主张&
且原告对此又不予认可&按照,谁主

张&谁举证-的原则&被告对此应承

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!

二*本案为何属于民间借贷
纠纷

本案应属民间借贷纠纷& 其理

由有如下三点+ 一是从原告方提供

的,借条-来看&内容真实且符合法律

的有关规定& 被告对此借款项下的

数额一万元的意思表示及自己的签

名均无歧义) 二是被告李某和师某

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&其对出具

,借条-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有正确

的认识)二是按照,谁主张&谁举证-
的原则&原告主张此条系民间借贷纠

纷&并提供出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自

己的主张&而被告主张该案系合伙纠

纷&但提供不出相应的证据或提供的

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&法院对其

主张不予支持是正确的&其承担败诉

的后果也就在所难免!
需要说明的是& 原告方在本案

中要求二被告支付借款一万元利息

的诉讼请求&因原*被告在借条中并

没有明确约定& 且原告又举不出有

关证据证明! 依据合同法第 #$$ 条
第 $ 款 ,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

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

的&视为不支付利息 -的规定&法院

对此作出不予支持也是正确的!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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